
1.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为高效安全完成北京科学中心展览展项日常维护服务，提升公众服务水平和

体验感，现开展北京科学中心 2026 年度展项运维外协服务项目采购工作。

1.2 须执行现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符合现行国家及地方相关行业标准

2.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2.1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性能、材料、结构、外观、质量、安全、技术规格、

物理特性等要求

2.1.1 展项巡检维护工作

技术服务人员每天应定期对展品运行情况及环境附属设施进行全面巡查，巡

查应形成书面记录。如发现故障及安全隐患，及时处置并报修停机，按照维修程

序展开下步处置。

维护分为日常维护、定期维护和重点展项预防性维护。

日常维护是技术服务人员进行展项内部除尘、除锈、整理、紧固、润滑等工

作；检查零配件、活动部件、承力结构、易损件等是否完好；检查接地线、热继

电器、保险、安全带等安全措施是否正常。

定期维护是定期对所有展品进行全面深度的清理、维护，重点对带有吊挂、

运动结构、电机、气泵、锂电池、空开漏保、接触器、供电线、电机动力线快接

端子等内容按不同周期进行检查维护；对日常难以触及的展品部分进行拆解维护；

对投影机等有维保周期要求的设备进行维护。对中控系统软硬件进行定期检查及

故障排除，包含软硬件升级更新，保障中控系统可用性。

重点展项预防性维护，指平日运行中存在潜在风险的展项，根据其运行情况

制定预防性维护周期和维护方式，重点展项维护分类及周期如下表所示，并可依

照甲方实际要求进行调整。



序号 维保项目 维护频次 计划数量

1
全馆强、弱电设备及配电柜、箱巡检及绝

缘摇测
每 3月 1次 全年 4次

2 全馆投影仪、展项内部计算机清理 每月 1次 全年 12 次

3 更换清洗消毒恐龙化石陶瓷颗粒
春冬季2个月1次

夏秋季每月 1次
全年 9次

4 清洗消毒拼装汽车比赛展项乐高块
春冬季2个月1次

夏秋季每月 1次
全年 9次

5 清洗消毒小球快跑展项海绵积木块
春冬季3个月1次

夏秋季每月 1次
全年 8次

6 全馆空压机维护保养 每 2个月 1次 全年 6次

7 全馆真空泵维护保养 每 2个月 1次 全年 6次

8
更换精准农业和迷你农场植物、营养液、

营养土
每 3个月 1次 全年 2次

9 水世界清洁维护
春冬季每周 1次

夏秋季每周 2次
全年 78 次

10 户外展项外围面翻新维护 每年 1次 全年 1次

11 蒲公英展项清洁维护 每年 1次 全年 1次

12 其他需要定期维护内容 按实际需求 按实际需求

2.1.2 展项维修工作

展项维修按照故障类型分为小修、中修和大修。小修是指修复或更换指示灯、

按钮、开关、手柄等简单零配件，加装或紧固螺栓、螺母、卡箍，润滑或调整机

械卡滞、传动结构、部件间隙，粘贴说明牌、地胶，计算机重启、更换主板电池

等恢复性维修操作。一般小修在 1个工作日内由供应商自行完成。

中修指对轴承、棘轮、齿轮等机械标准零件，集成电路芯片、传感器、内存、

显卡等电气元器件，电机、电视机、显示器等整机部件的拆解维修或更换，以及

对单片机、PLC、PC 等平台软件的重装、配置、设置等恢复性和迭代性维修。中

修方案须口头上报甲方区域管理人员，征得管理人员同意后方可进行，中修一般

在 3个工作日内完成。

大修指改变展品外观，改动传动方式，改造机架结构，更改电控方案，更换

PLC、单片机、计算机、电路板等核心硬件及软件等整体性和系统性维修。大修

与项目主管人员共同商讨形成最终维修方案，经中心领导审批后方可进行，大修

一般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

具体工作要求如下：



（1）处理日常展项巡检和报修系统中出现的故障问题，维修过程中应设置

安全护栏、警示标志等必要的安全措施；

（2）应确保维修品质，不得使用有品质缺陷或型号参数不匹配的零部件，

不得以次充好；

（3）应确保维修方案及相应实施均符合国家规范/标准、行业规范/标准及

一般惯用常识；

（4）无法快速修复的问题需及时通知甲方区域负责人进行备案，按照预计

工期推进工作；

（5）展项应在馆内进行维修，如展项整体或部件需离馆维修，须报请甲方

管理人员，并按审批流程填报《携物出入门单》，获批后方可离馆维修；

（6）维修过程中，需保持展项原设计外观、功能和基本结构，如需进行展

项功能删减和更改，以及展项机械结构和电气系统更改变动，必须征得甲方管理

人员的同意，提交专项维修方案；

（7）针对维修过程中的问题及处理方法进行数据报表整理，按月提供日常

运维记录资料（含纸质版、电子版），全年展项完好率不低于 95%。

2.1.3 展项配件供应

当展项零配件损坏时，服务商应尽快按照零配件原规格进行采购或加工；对

于脏污、破损的展项互动零部件要及时清洁或换新。对于容易损坏、丢失的展品

零部件应提前采购，作为消耗品使用。

服务商在采购更换展品零部件前需告知甲方，经得甲方同意后方可购买更换，

配件渠道来源可靠，质量不低于展品现用配件质量，不得使用有品质缺陷或型号

参数不匹配的零部件，不得以次充好。

按照备品备件管理制度，做好展项备件管理工作。替换配件需做好标识和保

存，更换下的配件按月集中交给采购人，并及时填写备品备件交接单。

2.1.4 展项耗材供应

根据展项实际需求，定期采购耗材及备品备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确保服务周期内展项正常使用；

（2）提供采购产品安全凭证，包括但不限于合格证；

（3）确保采购产品有效期符合场馆使用需求；

（4）其他为保障展项良好运行的配件耗材采购；

（5）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耗材及备品备件采购内容。

2.1.5 技术支持服务

（1）团队组成

供应商须针对所负责工作内容，组建由机械、电气（高压或低压）、自动化、

计算机（软硬件）等专业人员组成的至少 4人的技术支持团队，包含项目经理 1

人，技术工程师不少于 3人，团队成员必须具备相应从业资质，持有相关行业从

业证书。未经采购人许可，项目经理不得随意更换。

需具备多媒体设备维修、维护专业服务经验，具备针对多媒体设备特点分析

故障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维护、维持展项使用寿命的能力，项目履约前须制

定专项维修、维护措施方案，满足采购需求和项目履约需要；

需具备机械设备维修、维护专业服务经验，具备针对机械设备特点分析故障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维护、维持展项使用寿命的能力，项目履约前须制定专

项维修、维护措施方案，满足采购需求和项目履约需要；

需具备电气设备维修、维护专业服务经验，具备针对电气设备特点分析故障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维护、维持展项使用寿命的能力，项目履约前须制定专

项维修、维护措施方案，满足采购需求和项目履约需要；

需具备大型交互展项设备维修、维护专业服务经验，具备针对大型交互展项

特点分析故障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维护、维持展项使用寿命的能力，项目履

约前须制定专项维修、维护措施方案，满足采购需求和项目履约需要；

（2）人员要求

1）项目经理具备解决常见的技术问题的能力且满足以下要求：



项目经理所学专业应与维护工作相关，以机械、电气、计算机、自动化或仪

器仪表等相关专业为佳；

拥有与运维工作紧密相关专业技术能力或技能职称；

拥有较好的运维管理素质和沟通协调能力，能妥善处理甲方提交的各类服务

委托；

拥有相关场馆类维护工作经验。

2）运维技术人员具备解决常见的技术问题的能力且满足以下要求：

技术人员所学专业应与维护工作相关，以机械、电气、计算机、自动化或仪

器仪表等相关专业为佳；

拥有与运维工作紧密相关专业技术能力或技能职称；

拥有场馆类维护工作经验。

（3）其他要求

1）技术支持人员需遵照采购人开闭馆时间和相关管理规定，并充分利用周

一等闭馆时间进行展品维修、维护，如遇特殊情况，我方有权要求供应商安排人

员加班；

2）为应对节假日或重大活动观众流量高峰、尖峰问题，供应商应按照采购

人要求临时增派人员提供服务，定期提交人员投入、维护工作的服务方案，满足

项目履约需要；

3）应按北京科学中心场馆要求，制定与项目相关的配套应急处理预案和突

发事件处理预案，满足场馆发生应急、突发情况时对展项的保护、恢复功能要求，

防止发生人员安全事故；

4）在场馆期间，须注意自身形象，注意着装、佩戴工作证，礼貌对待他人；

5）不得与游客或者第三方入场的施工单位人员产生相互辱骂、打架等冲突；

6）不得违反采购人人员工作的安排或对采购人有其他不正常行为或者言语。

2.1.6 大型维修设备租用及现场施工



中心场馆建筑结构较为特殊，部分布展施工需要使用一些专业设备，如升降

平台等，且部分展项本身的拆装和维修也需要使用某些特种设备；服务商根据现

场情况，为中心提供具备相关资质的特殊设备的操作人员；如中心没有相应的特

殊设备，服务商自行提供。

2.1.7 安全生产要求

供应商应根据展项实际情况制定安全检查计划，按计划进行安全检查，排除

安全隐患。

在场馆开放期间对展品展项进行维护、维修过程中，必须设置安全护栏、警

示标志、专人看管等一切必要的安全措施。展项出现跑水、冒烟、漏电、伤人等

现象的，应及时实施应急安全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伤害或损失，并及时上报。

在场馆开放期间尽量避免使用升降梯高空作业、大件搬运等危险操作，如确

有需要必须报请采购人人员，且有采购人人员在现场时完成。

场馆内未经许可，严禁进行角磨机打磨、切割机切割、电气焊等动用明火行

为，确需进行，须填写申领《施工动火作业审批表》，报请采购人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进行。施工人员须持证上岗。

工作期间必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注意人身安全和生产安全，如因操作

不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双方或观众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情况，供应商须承担

赔偿责任，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2.2 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1）2026 年 6 月 30 日前，提交 2026 度项目中期执行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

2026 年 12 月 10 日前，提交 2026 年度项目年度执行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合同

期结束后 10 日内提交整体项目执行报告及相关证明材料；

（2）合同期内每月 5日前，提交上个月项目服务月报和相关证明材料；

（3）相关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维修、维保、采购记录、展项完好率凭证

（电子版和盖公章纸质版）等，保证项目全过程资料的规范性和完整性。

2.3 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2.3.1 本项目本项目专门面向 ■中小 □小微企业 采购。即：提供的货物

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小微企业制造、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

小微企业承接。

2.4 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2.4.1 项目绩效考核要求

（1）日常展厅维修维护工作绩效考核要求

保证场馆展项月完好率不低于 95%。如未能达标，采购人有权扣除合同款 1

万元整。如出现某月完好率低于 93%，采购人有权立即解除合同。

工作人员在场馆内工作，须注意自身形象，统一着装、佩戴工作证，面对观

众态度客气，收到 1次关于工作人员的投诉，采购人有权扣除总合同中技术人员

费用 1000 元整；每月累计投诉超过 3次，采购人有权扣除合同中技术人员费用

1万元整。

供应商工作人员未经允许严禁将采购人资产带出场馆，每发现一起采购人有

权扣除合同款 1万元整，同时根据物品的总价值双倍赔偿并要求调换该工作人员。

如供应商严重违反采购人规章制度，每发现一起采购人有权扣除合同款 1

万元整，且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供应商负责。

供应商在场馆开放期间对展品展项进行维护、维修过程中，必须设置安全护

栏、警示标志等必要的安全措施；开馆期间避免使用升降梯高空作业、大件搬运

等危险操作，确需使用且经采购人人员同意后的除外。未按上述规定情况累计 3

次采购人有权扣除合同款 1万元整。

展厅展品如果出现环境损坏问题，供应商应及时修复，如 30 日内未修复采

购人有权扣除合同款 1万元整。

2.展厅应急处理突发事件的违约责任

展品出现故障且由展厅工作人员报修后，供应商应立即到达现场，采取临时

措施，避免扩大事故，并尽快恢复运行，做好维修记录。超过 15 分钟未到达现

场的，采购人有权按 1000 元/次扣款。



因供应商巡视、维修或维保不及时，造成展品出现跑水、冒烟、漏电、伤人

等现象的，并给展品造成设备损坏或人员损伤的，采购人有权根据损害程度要求

供应商承担 1-5 万元经济赔偿，并直接从合同款中扣除。

3.供应商工作人员遵守行业规章制度、考勤制度

供应商擅自更换工作人员，采购人有权按 5000 元/次扣除合同人员款；供应

商工作人员无故缺勤，采购人有权按每人 2000 元/次扣除合同人员款；擅离职守

无故脱岗，采购人有权按每人 1000 元/次扣除合同人员款。

如遇重大活动、临时接待任务等工作，供应商必须服从采购人调遣和安排，

如供应商不服从安排造成活动失误、纰漏等问题，采购人有权按 2000 元/次扣除

合同人员款。

4.对于供应商应支付的违约金和损害赔偿，采购人有权直接在未支付供应商

的合同款项中予以扣除，不足以抵扣的部分，供应商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向采

购人补足。

2.4.2 其它事项说明

供应商在工作期间必须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注意人身安全

和生产安全，如因操作不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双方或观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

失的情况，与采购人无关，且供应商服务公司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在项目服务期内，由于展品更新改造或临时活动，展品实际需要维修维护数

量与原有数量增减在 5%（含）以内，合同价格不予调整。

供应商技术服务人员应严格遵守采购人规章制度，规范操作，在展厅内动用

明火、电气焊等工作需上报采购人管理人员批准。上岗期间注意人身安全和生产

安全，如因操作不当发生安全事故，造成双方或观众的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情

况，与馆方无关，且供应商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法定节假日、暑假等客流高峰期特殊工作期间的临时增派人员费用已含在合

同总价中，采购人不再额外支付费用。

如遇重大活动、临时接待任务等展厅展品保障工作时，必须服从采购人调遣



和安排。

供应商公司每季度向采购人提供该季度技术人员工资发放情况，并盖章确认，

作为供应商不拖欠工资的凭证，如供应商弄虚作假，每发现一次采购人有权扣除

合同款 1万元。

2.4.3 费用构成

项目中标价格包含了供应商完成约定工作的全部费用，采购人无需额外支付其他

任何费用。


